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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行政审批服务项目即办件目录（共29个部门92个项目）

（下转第五版）

无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设定依据 办事程序 申报材料
收费（税）标准 收费（税）依据
收费（税）情况及关联收费（税）情况

一、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项）

1

平桥共用铁路专用线过轨费专项资
金征收 收费项目 河南省计委《关于调整信阳平桥共用铁路专用线过轨费的批复》豫计价管

函
[2001]402

号；信政
[1995]95

号 过轨单位自主过轨，按过轨次数、重量到服务大厅窗口交费
1.

车站货运室统计资料；

2.

过轨重量、票据。

1

公里以内每吨
0.35

元；

1

公里以上每吨
0.65

元。 豫计价函
[2001]402

号

2

散装水泥专项政府性基金征收 收费项目 《河南省发展散装水泥管理规定》第四条；《财政部关于延续农网还贷资金
等
17

项政府性基金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
[2007]3

号）

建设、施工单位及水泥生产企业到服务大厅窗口交费 建设单位立项批文或中标通知书，水泥生产企业生产量。 生产袋装
1

元
/T

；建筑
1.5

元
/

平方米。 豫财综字
[2004]45

号

二、信阳市教育局（

2

项）

1

各类行业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发证 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1.

市级向省申请；

2.

个体到县区报名；

3.

市级组织专家测试；

4.

上报成绩；

5.

抽查认定；

6.

窗口发证。

1

、报名时带身份证原件；

2

、照片（近期免冠）

2

张；

3

、登记联系方式。

1.

师范类院校及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20

元
/

人次；

2.

各级
教育系统的教职工

30

元
/

人次；

3.

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
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电影、电视剧演员、

配音演员和社会其他自愿申请接受测试人员
50

元
/

人次。

豫财预外字
[1997]

第
15

号；

豫价费字
[1997]

第
134

号

2

高中、中专及中专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认定 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

1.

报名考试；

2.

提交材料申请认定；

3

、专业面试；

4.

审检材料认定；

5.

发证。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一式二份；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一式一份；

3．

《河南省教
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原件一式一份；

4．

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5．

学历证书原件及一份复印
件；

6．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7．

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8．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笔试
40

元
/

人；教学技能测试
220

元
/

人。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豫发改收
费
[2007]1582

号

三、信阳市公安局（

1

项）

1

公章刻制备案 审批项目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
定》；《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

1.

受理；

2.

审核；

3.

办理。

1.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内部机构的公章，凭上一级领导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信函；

2.

党、工、

团、青、妇等组织的印章凭上一级组织的批准刻制手续；

3.

刻制企业印章提交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发票章须提交税务登记证，三资企业需凭营业执照和《三资企业备案证》，如果企业
为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须执中方开具的绍信；

4.

新办学校印章，提交教育部门出具的证明，社
会力量办学需提交相应教育行政部门核发的证明；

5.

社会团体印章凭民政部门证明；

6.

影视摄制
组印章凭影视单位介绍信；

7.

持法人或经办人身份证。

不收费

四、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

项）

1

2

3

4

5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失业保险参保登记

失业人员待遇审核

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人事考试收费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收费项目

《信阳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信劳社
[2003]66

号）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章第六条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四章第二十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规程
(

试行）

>

的通知》（人办发
[2000]71

号，

2000

年
9

月
7

日）

申报、受理、审核

申报、审核、办理

申报、审核、办理

申报、审核、办理

申请、审核、考试

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个人健康体检表一份。

1.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复印件
1

份）；

2.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
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复印件

1

份）；

3.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1

份）、失业保险参保登记表（原件，单位
盖章）、参保人员名单（附电子文档，单位盖章）。

身份证及复印件、一寸免冠照片
4

张、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规定银行存折。

1.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2.

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3.

参保人员身份证复
印件；

4.

单位全体职工（包括零时工、农民工）工资发放明细表；

5.

劳动合同复印件；

6.

社会保险登记表。

毕业证原件、身份证原件、河南省资格考试报名信息卡
1

份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1.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2.

质量专业科技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

3.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五、信阳市民政局（

1

项）

1

涉港澳台婚姻登记 服务项目 《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十一条 咨询、申请、审查、批准、备案、归档。

1.

结婚登记：内地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港、澳、台居民有效通行证、身份证、经居住地公正的本人无
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证明；

2.

离婚登记：内地居民身份证、

户口本、本人结婚证、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港、澳、台居民本人有效通行证、身份
证，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本人结婚证。

工本费
9

元 国家计划委、财政部、计价格
[2001]

523

号

六、信阳市财政局（

1

项）

1

会计从业资格证核发 服务项目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考试、发证 准考证、毕业证、身份证 不收费
七、信阳市环境保护局（

2

项）

1

2

环境监测服务收费
排污收费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1992]

价费字
178

号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受理、收费
受理、收费

1.

环境监测计划书；

2.

银行回执（原件）。

《排污费缴纳通知单》

根据监测性质、工作量执行相应标准
根据污染因子及其影响程度执行相应标准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1992]

价费字
178

号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八、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1

项）

1

土地闲置费 收费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
25

条（

1994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
29

号） 收集有关材料确认闲置下达行政处罚告知决定程序 按发证时间满一年闲置不动工的 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2-3.5

倍，其中：以出让方式取得
的耕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0%

的比例计收 豫政
[2008]52

号

九、信阳市城乡规划管理局（

1

项）

1

档案技术咨询、服务 服务项目 信编字［

2003

］

13

号 建设单位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须与规划档案馆签订档案报送责任书，按要求报
送工程档案资料，档案馆发放档案初验认可证。

工程规划建设档案材料 档案技术服务：

50-100

元
/

日；整理：每标准卷
50-70

元；

档案保管
30

元
/

年 豫发改收费［

2004

］

1764

号

十、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项）

1

2

3

4

建设工程报建备案

工程质量监督登记

外地进市承接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业务备案

代征价格调节基金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收费项目

《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十条

信政文
[2007]198

号

1.

项目报建登记申请书；

2.

项目批准文件或年度投资计划；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4.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和节能备案表；

5.

资金到位证明；

6.

国有土地使用证。

1.

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

2.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各级监理人员、施工单位及
施工管理人员质量责任书；

3.

施工、监理单位中标通知书、营业执照
,

资质证书
,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和该项目各级监理人员资质证书；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

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
(

含施工图审查
报告

),

施工图纸一套
(

含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

图纸应盖有
5

个章
:

设计单位的技术专用章、注册建筑师
印章、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规划部门审图印章、施工图审查专用章

)

；

6.

施工合同
(

含地基处理等
专业施工合同和分包合同

)

、监理合同；

7.

勘察单位、设计；

8.

其它需要的资料。

1.

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进豫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
人委托书；

4.

所在地金融单位出具的资信证明；

5.

进豫各类专业经济技术人员的职称资格证书及
名单；

6.

进豫企业项目经理人名单及资质证书；

7.

进豫企业施工设备一栏表；

8

、企业所在地省级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施工、监理、咨询证明。

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1

份）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中标价的
3‰

申请、窗口受理、审核资料、登记备案

申请、窗口受理、审核资料、登记备案

申请、窗口受理、审核资料、登记备案。

申请、窗口办理 信政文
[2007]198

号
十一、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6

项）

1

2

3

4

5

6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备案
跨省、市物管企业进入本市管理备案

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备案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房屋转租合同登记备案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信阳市物业管理办法》第

38

号

《河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三条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受理申请
－

备案
受理申请

－

备案

1.

受理；

2.

审核；

3.

登记备案

1.

受理；

2.

审核；

3.

登记备案
受理

－

核查
－

登记
－

收费
－

备案
受理

－

核查
－

登记
－

收费
－

备案

物业服务合同
申请；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外省市行政主管部门介绍信及信用证明；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管理
人员职称证书等
1.

转让人与受让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
（复印件）；

3.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4.

房地产管理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件。

1.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预购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2.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3.

登记机关认为需要提
供的其他文件。

1.

房屋所有权证；

2.

出租合法证件；

3.

承租方合法证件；

4.

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所有权证；原出租人书面同意证明；转租方合法证件；承租方的合法证件；转租合同。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住宅房

80

元
/

套住宅以外的按租金额的
1%

收取
住宅房

80

元
/

套住宅以外的按租金额的
1%

收取
豫发改收费

(2005)1825

号
豫发改收费

[2005]1825

号
十二、信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3

项）

1

2

3

垃圾处理收费
(

委托代征
)

污水处理费
(

委托代征
)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保局计价格
[2002]872

号；省计
委、财政厅、建设厅、环保局豫计收费

[2002]1394

号；信价房
[2004]47

号；市
政府信政

[2004]39

号

省发改委豫发改价管
[2004]2414

号
省财政厅豫财办综

[2008]40

号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无

无
无

常住人口
5

元
/

户·月，暂住人口
2

元
/

人·月，机关、单位
1.5

元
/

人·月，门店
0.5

元
/m2

·月，固定摊点
20

元
/

月，流动摊点
1

元
/

户·天，早点夜市
20

元
/

户·月，有毒有害
70

元
/

吨，建筑
垃圾

30

元
/

吨，货车
3

元
/

吨·月，客车
0.5

元
/

座·月，宾馆、招
待所

5

元
/

床·月，桑拿、歌舞厅、餐饮
1.2

元
/m2

·月，农贸市
场
2

元
/m2

·月，废品收购
1

元
/m2

·月。

居民生活用水
0.65

元
/

吨， 特殊行业及自建供水设施取地
下水的

1.00

元
/

吨，其它用水
0.80

元
/

吨。

每吨水
0.10

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

国家环保局计价格
[2002]872

号；省
计委、财政厅、建设厅、环保局豫计
收费

[2002]1394

号，信价房
[2004]47

号、市政府信政
[2004]39

号

省发改委豫发改价管
[2004]2414

号
省财政厅豫财办综

[2008]40

号

委托代征

委托代征
委托代征

十三、信阳市交通运输局（

12

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
志以外的其他标志许可
挖掘、 占用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及在
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许可

超限运输车辆在公路上行驶许可

道路客运车辆、 货运车辆驾驶从业资
格许可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装卸管理
人员、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许可
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护备案
道路运输车辆年度审验
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发放
道路运输证配发及相关证、牌的配发
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考试
船舶进出港口许可

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年审

许可项目

许可项目

许可项目

许可项目

许可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审批项目

服务项目

《公路法》第五十四条

《公路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五十条

《公路法》第五十条

《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三条；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9

号第
8

条

《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9

号第
八条、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一条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五条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签证管理规则》第二条
交通部《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
20

条；

《交通部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
14

条

申请—受理—批准—核发

申请—受理—批准—核发

申请—受理—批准—核发

受理、考试、发证

受理、审核、考试、发证

受理、 备案
受理、 审核、备案
受理、发证
登记、发放
考试、发证
申请、受理、审查、批准

受理、承办、换发

1.

设置理由；

2.

标志的内容；

3.

标志的颜色
.

外廓尺寸及结构；

4.

设置地点；

5.

标志设置的时间及保持期限。

（以上各项需书面文字材料各一份，单位或企业的需加印单位公章，报送的图纸，蓝图或白图均可）

1.

主要理由；

2.

具体地点；

3.

安全保障措施；

4.

施工期限；

5.

修复
.

改建公路的措施或补偿数额。（以上各项需
出具原件书面材料各一份，单位或企业需加印本单位公章方可。图纸要清晰干净，蓝

.

白图均可。）

填写超限申请表（原件
1

份），同时提交承运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1

份）

.

驾驶证（复印件
1

份）

.

车辆侧面
照片（原件

1

份）

.

车货结构轮廓图（复印
.

原件均可
1

份），由公路管理机构签注通行与否的意见：涉及
道路安全的，由公安交警部门签注通行与否的意见。

1.

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

2.

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3.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4.

掌
握相关道路旅客运输法规

.

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

5.

掌握相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
.

机动
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

1.

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

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3.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4.

取得经营性道路
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2

年以上；

5.

接受相关法规
.

安全知识
.

专业技术
.

职业卫生防护和
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了解危险货物性质

.

危害特征
.

包装容器的使用特性和发生意外时的应急措施。

竣工出厂合格证
.

维修结算清单
.

维修发票。

1.

机动车辆行驶证及复印件；

2.

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报告书；

3.

机动车辆车辆技术等级证书；

4.

已聘
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5.

承运人责任险。以上材料需盖公章各提供一份。

无
1.

机动车辆行驶证及复印件；

2.

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报告书；

3.

机动车辆车辆技术等级证书；

4.

已
聘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以上材料需盖公章各提供一份。

无
《船舶签证簿》及《船舶签证簿》内的《船舶进（出）港签证申请单》。

新办：

1.

船检证书（复印件）；

2.

国籍证书（复印件）；

3.

所有权证书（复印件）；

4.

公司接收证明（原
件）；

5.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注销：

1.

船检证书（复印件）；

2.

国籍证书（复印件）；

3.

所有权证书（复
印件）；

4.

海事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复印件）；

5.

船舶交易合同（复印件）；

6.

船舶营运证注销申请表
（原件）；

7.

所属公司注销证明；

8.

买卖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9.

有效期内的船营业运输证。年审：

1.

船
舶年审合格证（原件）；

2.

船舶营业运输证（复印件）。

4

—

10

元
/

平方米

30

—

100

元
/

平方米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河南省损坏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赔
偿收费标准
河南省损坏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赔
偿收费标准

十四、信阳市水利局（

10

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水资源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流失防治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补偿费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

河砂管理费

水电站和水库库区后期扶持基金

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河南省〈水法〉实施办法》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河南省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河南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河南省水土保持补偿
费、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第八条
河南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

《河南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第四十二条；信政文

[2006]1

号
财政部财预

[2002]359

号；豫计建设
[1998]94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
条例》第三十九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三十八
条第二款；《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
国发

[1997]7

号；豫政
[1997]54

号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现场征收

取水计量数据

水土保持方案
水土保持方案

1.

水资源论证方案；

2.

水源管理单位补偿合同。

1.

养殖使用证；

2.

上年产值财务报表。

取水计量数据

无

无

无

分区域、分类别

批复标准
批复标准
批复标准

1.

产值百分比；

2.

单位面积

累进加价制

3.6

元
/

立方米

批复标的

批复标的

豫发改
[2005]543

号

豫财预外字
[2000]33

号
豫财预外字

[2000]33

号
豫财预外字

[1996]4

号
河南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
使用办法》实施细则
豫价市字

[1989]191

号

豫财综
[2004]106

号
财政部财预

[2002]359

号、豫计建设
[1998]946

号
国价费字

[1992]181

号、国财预
[2000]

127

号

批复标的水利建设基金 国发
[1997]7

号、豫政
[1997]54

号


